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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8 年度行政
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区政府：

根据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行政许可实施

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》（荔府办〔2016〕4 号）要求，

现将我单位 2018 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8 年，本单位行政许可事项 4 项，分别为：拆除人民防

空工程审批、拆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和报废警报器、控制终端等

设备审批、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、易地修建防空

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。全部许可审批事项均已纳入《广州

市荔湾区行政许可事项目录（2018 年版）》（保留、市委托管理、

按程序转报的行政许可事项，不含备案事项），全部事项已进驻

广东政务服务网。2018 年行政许可申请量 12 宗，其中受理量 12

总，办结量 12 宗。
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2018 年，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全省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“十统一”标准化梳理工作

的补充通知》部署和要求，完成事项实施清单录入省政务服务事

项标准化梳理系统。对行政审批备案事项进行梳理和完善，建立

行政职权目录和权力清单，按照统一规范制定和发布“办理依据、

办理流程、所需材料、申报表格”等政务公开信息，并根据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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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策调整情况动态管理网上办事大厅事项公开信息和荔湾区

政务服务系统申报材料信息，及时跟进和审批“网上办事大厅”

及区政务系统的申请件，确保审批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全年受理

的申请件均按时受理和办结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受理和审批。
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按照市、区的统一部署，在网上办事

大厅对所有行政审批事项详细、明确的公开公示实施主体、依据、

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

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，并在网上向社会公告我办

行政许可审批的有关情况。

（三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本单位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均按市

的办事规程和办事指南实施，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依据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受理范围等要素均无突破上级部门规

定范围。在清理规范行政许可中介服务方面,防空地下室面积测

量、防空地下室结构检测、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证明存在中介

服务，均按照上级部门要求进行清理。

（四）创新方式情况。根据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统一安排，按

照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模式，审

批流程转到后台由办业务科办理，真正实现了“一网受理，内部

流转，限期办结，窗口出证”。在精简优化审批流程、减少办事

环节的基础上，推行现场勘查提前介入，确保缩短办事时限落到

实处；建立预约办理、办事工作日等服务制度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
（五）监督管理情况。一是完善责任分工协作机制，把深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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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入领导班子的重要议事日程安排，确保

政务公开工作落到实处。二是抓好信息公开。在信息公开形式上，

努力扩大宣传渠道，拓宽信息平台，注重利用广州荔湾门户网站、

荔湾信息、办事窗口等手段，将人防行政执法主体、执法依据、

职责权限、执法内容、裁量标准、程序步骤、具体时限、监督方

式及人防政策法规、办事指南、组织机构和单位日常行政管理的

有关活动等信息在广州荔湾门户网站上对外公布，保证行政管理

相对人通过合法途径查询到我办的行政决定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

的监督。

（六）实施效果情况。本单位以服务企业为理念，以群众满

意为标准，完善网上办事大厅建设，优化审批流程，不断提高办

理时效性，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方便、快捷的网上申报服务，达到

设立行政许可时的预期效果，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达到

100%。
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一是人防的法律法规不完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

1997 年发布实施以来，尚没有进行修改和完善。二是人防行政

执法机构不健全。没有建立专职的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，影响人

防行政执法功能的发挥。三是人防行政执法缺少强有力的执法机

制来保障。存在着执法力度小、执法方式单一、处罚执行难等现

象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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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继续开展行政职权疏理。继续根据区法制办、区政务

办、区编办等单位的工作要求，疏理本单位行政职权目录，理清

各项监管职责，完善依法行政基础工作。

（二）提升行政审批服务。以服务企业为理念，以群众满意

为标准，加强行政审批管理，完善网上办事大厅建设，严格规范

行政审批裁量权行使，优化审批流程，不断提高办理时效性，为

企业和群众提供方便、快捷的网上申报服务。

（三）探索更好的监督管理措施。加大监督管理力度，运用

信息化管理手段探索可操作性强的监督管理措施，进一步完善对

发放行政许可或非行政许可企业的后续监管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防空办公室

2019 年 2 月 21 日


